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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视察团的行程

1 . 视察团于 I 9 8 0 年 I 0 月 3 1 日抵达首府大特克，并与特克斯和凯科斯

群岛总督约翰·斯特朗先生会晤。视察团在领土逗留至 1 1 月 7 日，访问了大特克、

南凯科斯、盐礁、北凯科斯、中凯科斯和普罗锥登夏莱斯等岛屿。视察团于 1 1 月
7 日返回纽约。

A. 1980 年 1 0 月 3 1 日，大特克

2. 视察团向总督进行了一次礼节上的拜访，并与总督、主任秘书和选举监督

进行了讨论。行政委员会和立法议会的书记官和首席部长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也

参加了讨论。

B. 1980 年 1 1 月 1 日，大特克

3. 视察团分别在人民民主运动（人民民运）总部和进步国家党（进步党）总

部同两党的候选人和官员进行了协商。

C. 1 9 8 0 年 1 1 月 2 日

4. 视察团于下午前往南凯科斯，同进步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协商。视察团返回

大特克后，同人民民运的领导人和行政官员进行了协商。

D. 1 9 8 0 年 1 1 月 3 日

5. 视察团分成两组 (A 组和 B 组），同各政治团体和群众进行了非正式的协

商，并视察了投票站。两组总共访问了六个岛屿： A组前往南凯科斯和盐礁，然后

返回大特克； B 组则访问中凯科斯岛、北凯科斯和普罗维登夏莱斯，并在那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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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980 年 1 1 月 4 日（选举日）

6. A 组观察了大特克、南凯科斯和盐礁七个选区的投票情况，并在大特克现

场观看计票情形Q

7. B 组观察了普罗维登夏莱斯、中凯科斯和北凯科斯四个选区的投票情况。

B 组在北凯科斯两个选区（博特尔克里克和丘）现场观看计票情形，于傍晚返回大

特克。

F. 1 9 8 0 年 1 I 月 5 日，大特克

8. 视察团在团长和印度代表返回纽约联合国总部之前，向总督进行了一次短

时间的拜访。

G. 1 9 8 0 年 I 1 月 6 日，大特克

9. 视察团其余的成员出席了新的立法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应议长的邀请，扎

加亚茨先生代表视察团发了言。

10 . 视察团应反对党新的领导人奥斯瓦德．斯基乎斯先生的要求，同他举行了

一次会议。

H. 1 9 8 0 年 1 1 月 7 日，大特克

11. 视察团前往进步党总部向新任命的首席部长诺曼·桑德斯先生进行了一次

礼节上的拜访。视察团还向总督进行了一次礼节上的拜访Q 于当天下午返回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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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80 年 I 0 月 3 1 日视察团团长的声明

1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岛民，我谨代表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向你们致意。 我们这个联合国视察团是特别委员会所派来

的。 视察团的成员是：印度的斯里尼瓦森先生、南斯拉夫的扎加亚茨先生和我本

人—－象牙海岸的耶勒先生。 随团前来的还有五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2. 你们记得，今年较早时，一个联合国视察团曾于 4 月 1 6 日至 26 日访问

了你们的岛屿。 我们之中有儿位也是该视察团的成员。 当时的目的，该视察团

的团长－—委内瑞拉的纳瓦一－卡里略大使——已经阐明，是为了取得关于特克斯

和凯科斯群岛的情形的正确直接印象，并查明岛民对自己的将来所抱的看法和意愿。

我们这个视察团的目的却颇为不同，我对此将加以解释。

3. 8 月 I 5 日，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东尼· 帕森斯爵士以联合王国政

府的名义，邀请特别委员会派遣视察团来观察 I 1 月 4 日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举

行的普选。 特别委员会接受了该项邀请，并宣布视察团将由象牙海岸（担任团长）、

印度和南斯拉夫组成。 视察团的职责是观察选举过程，包括观察竟选运动、投票

安排、投票和计票情况。

4. 因此，视察团的任务是观察选举如何进行，并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联

合国和我们均想确实查明：

(a) 各政党和任何无党派的侯选人都能够亳无阻碍地将他们的政纲公诸人

民；

(b) 选民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或其他不公乎的压力，使他们要投某些人的票，

或根本不投票；

(c) 投票行动保持秘密，只有选民自己知递他（她）本人怎样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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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计票工作是按照选举条例的规定进行。

简言之，我们要监察选举是在“自由公正＂的情况下进行的。

5.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如果任何人要使视察团注意任何问题或任何不正当的

情况，视察团都愿意会见。 I 1 月 3 日星期一，视察团将分成两组。 一组前往

大特克、南凯科斯和盐礁，另一组则前往普罗维登夏莱斯、北凯科斯和中凯科斯。

6. 我们希望出席一些竟选集会。 我们也将设法在每一个岛屿找一个房间或

大厅，以便会见愿意前来与我们会晤的个人和团体。在 I I 月 4 日选举日那天，两

组将视察团尽可能多的投票站，以便观察投票的进行情况，并于稍后在两个岛上观

察计票情形。

7. 我在这里必须强调，不可将联合国视察团前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误作为

它对任何政党的支持。 你们怎样投票是你们的权利和选择。

8. 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观察你们投票的情形，以及为了保证选举是自由公正

的。

g. 最后．我要以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再度感讨你们同视察团的合作，

以及你们对我们所表示的热烈欢迎。 我们能够前来这里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希望

这次访问将互相得益。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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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980 年 1 1 月 6 日南斯拉夫代表在立法

议会开幕仪式上的发言

1 . 我谨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国—－也就是二

十四国非殖民化问题委员会一－视察团的名义，对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庄严的时

刻讲几句话，表示我们的感谢。

2. 你们知道，非殖民化问题特别委员会对载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自决和独

立权利的《宣言》的执行情况，经常进行评价。

3. 非殖民化问题委员会的视察团一—我本人代表南斯拉夫荣幸地也是该团成

员之一—－前来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是为了了解领土的情况，并查明领土人民的

意愿确实受到重视。

4.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成果以及我们的意见和结论将载于我们向非殖民化问题

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内。

5.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视察团巳尽了最大的努力，务求保持完全公正和全心

全意尽其贵任。 我们希望我们的访问是有切实效用的，而且有助于促进选举期间

的积极气氛。

6. 我要感谢联合王国政府的邀请，使我们能够观察选举的进行。

7. 我还要向总督阁下及其政府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视察团访问领土

期间所提供的接待、协助和合作。

8. 最后，我要感谢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人民给予视察团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并对他们在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时所表现的非常庄严的态度，表示祝贺。

9. 最后，我要对各侯选人和新当选的立法议会议员在选举期间所表现的非常

庄严的、可嘉的态度，表示祝贺。他们接受选举结果和人民的明确意愿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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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0. 我们祝愿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新的立法议会、新的首席部长和新的政府

在努力提高领土的生活水平和教善一般情况的方面，取得成就。

1 1. 祝你们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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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 9 7 6 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选举条款）敕令

1 9 7 6 年选民登记与选举条例

总督根据《 I 9 7 6 年特克斯和凯科斯（选举规定）敕令》第 2 节

的授权曷制订条例如下；

简称 l 111 本条例得称为 "1976年选民登记与选举条例,, • 

第一部分－前言

解释 2. (I) 除上下文另有必要解释外，在本条例内：

I 6 号表

格

“补缺选举“指普选以外的选举；

“选举”指选出立法议会一名或多名成员的选举；

“选举文件”指选举主任根据第 43 条第(I)段应在选举后送交

选举监督的文件；

“选举干事“包括选举监督｀全部登记干事、选举主任、投票

站主任、投票办事员、或其他根据本条例负有职贵、忠诚执

行其宣誓所负责任的人；

”选区”指根据本条例第 4 条所设的选区；

“投票登记册”指第二附则内 I 6 号表格所定格式的登记册．

投票办事员于确定一申请投票人在一投票站具有投票的权利

后，并在允许该申请投票人实际投票前』将每一申请投票人

的姓名及其他资料流水登记入册；

“投票日”指已确定举行选举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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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区“指根据第 5 条所设的任一投票区；一选举区的全部

或部分选民名册可归入一投票区；

“投票站“指选举主任划为投票日进行投票所用的房屋，一选

举区的全部或部分选民名册可归入一投票站；

“条“指本条例的条款；

“不予计算的选票“指巳经投票站主任交给选民投进但在投票

结束后在选票箱内取出发现未经划选或划选方式不当而经选

举主任认为不能予以计算的选票；

”选举主任“指总督根据第 7条为一选区任命负贵该选区的于

事；

“审查于事“指根据第 1 4 条所任命负责第 l 0 条所称的审查

与编定选民名单的人；

“附则”指本条例附则；

“污损票”指在投票日未投进票箱而经投票站主任发觉污损或

印刷不妥的选票，或指已经投票站主任交予选民的选票J 但

(a) 被选民在划选时污损 .t 并

(b) 交还投票站主任换票；

”指定日”指总督根据第 l 1 (1)条所指定的日期；

“初步名单”指第 1 0 (1)条所称的选民名单；

“选民”指在选举中投票或有权投票的人；

“令“指选举令．

3. 如按照本条例—

(a) 有任何通告，，名单或其他文件应予公布｀则除有条款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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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说明外，应将该等文件张贴于任何法院、教裳、学校

的大门上，或总督认为合于此目的的其他建筑物大门上：

但如某些地方没有上述各类的建筑物鱼则可将该等文件

张贴于显著地点；

(b) 有任何报告、名单或文章应予印发，该等报告、名单或

文章可用打字机、复印机、滚筒复印机或其他类似机器

复制，或以任何其他足以使文字、数字、符号明析可读

的方法复制，以代替印刷．

第二部分－选区和选民登记

总督应任命选举监督一人一

(a) 对选举的行政事项负贵总的指导和监督，并负责确使全

体选举干事公平无私、遵守本条例的规定；

(b) 随时对选举干事给予他认为必要的指示，以确使切实执

行本条例的规定；

(c) 行使并履行本条例所赋予和规定的所有其他权力和职贵．

选区 4. (1) 为选举立法议会成员以及为编列与审查享有选举权的人的

名单，群岛应按第一附则的规定分为若干选区．

议会代表 (2) 每一选区应选出出席立法议会的代表一人．

投票区 5. (1) 每一选区即为一投票区．

(2) 虽有本条第(I收的规定，选举监督经总督核可后鱼可以将

任一选区划分为儿个投票区息而以通告规定各区的区界和所包括部分．

每一项这类通告均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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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举监督也可以以同样方式改变他所规定的投票区的数目、

区界和所包括部分．

(4) 选举监督在决定选区的区界时息应考虑地理和人口因素，

以及其他会影响一投票区内各地交通是否便利的因素．

6. (1) 选举监督应随时为每一选举区各任命登记干事一人；登记

于事应在本选区具有投票资格，最好也是本区居民．

(2) 选举监督可随时任命合乎第 6 (1)条资格的人为助理登记干

事，按照本条例执行职责．

(3) 助理登记干事在登记干事的管辖、指示与节制下，应具有

本条例所规定登记干事的一切权利并执行登记干事的一切职责．

(4) 登记干事应具有以下所列的各项权力并负贵执行以下所列

的各项职责．

l 1 号表 (5) 每一登记干事在就职前应在按照第二附则 1 1 号表格所定

格 的宣誓书上签字宣誓息并将宣誓书送交选举监督．

任命选举 7. (1) 总督可以随时根据选举监督的建议，为每一选区任命一适

主任 当、合格的人为选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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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选举主任获得任命后，应立即在按照第二附则 I 2 号表格所定

的宣誓书上签字宣誓，并将宣誓书送突选举监督。

8. 每一选举干事以及本条例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规定应宣誓的人，

可以在地方法官、保安官、选举监督或根据本条例条款任命的任何选举

主任或投票站主任或投票办事员前宣誓，本条授权上述地方法官、保安

官、选举主任、投票站主任、投票办事员、选举监督，为按照本条例第

二部分或第三部分上述条款所规定的选举干事或其他人员的宣誓，负责

监誓。

(2) 根据本条例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任何规定应宣誓的人，可以选

择以正式证词代替宣誓。

9. 选举监督、各登记干事、助理登记干事、选举主任、和根据本

条例任命的任何其他选举干事都应获得总督所核可的工作报剒以及旅行

与其他费用的津贴。

I 0. (I) 本条一经颁行后，以及其后在总督以宣告所定的各年—-

但绝不得超过上一次普选中第一次选举令的选举结果报告日之后三年，

或不超过上一次选区订正初步名单经审查干事根据第 1 6 (2)条正式证明

之后三年一－每一选区应就该选区所有有权投票选举立法议会成员的人

编列选民名单（以下称“初步名单")。

(2) 不论由于任何理由，如登记干事未能为本选区编列初步名

单，以致该选区不能完成第 I 6 (3)条所称的选民名册，则该新选举名册

之前一届有效的选民名册，应继续有效，视为该选区的选民名册。

开始调查 11. (I) 从总督以宣告指定一选区开始准备选举之日（以下称“指

定日" }起，每一登记干事即负责着手编列他所负贵的选区的初步名单。

(2) 每一登记干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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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于任命后立即在选区所辖每一投票日内的两幢政府建筑物上

各张贴第二附则 1 号表格所定格式的登记通告一份；如果某

一投票区没有政府建筑物，可以张贴在区内的其他两幢建筑

物上，但须事先获得建筑物使用人的允许；

(b) 在第 1 2 小条所定时限内，确定他所负责的选区内有资格登

记选举立法议会成员的选民姓名｀住址、职业，并应逐屋询

问，以便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料；

将初步名单所调查的选民姓名、住址、职业按照第 I 2 

条所定的格式和方式写下；选民姓名按姓的字母顺序分组排

列；姓｀名、职业应登记完全；

(c) 在编列他所负责的选区的初步名单时，十分谨慎小心，确使

名单完成后能够列入该选区每一合格选民的姓名、地址、职

业，但不至列入任何不合格人的姓名。

(3) 任何登记干事如没有充分理由而故意发生下列三类行为者，

应以违法论罪，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可处以一百美元罚款，并丧失

担任登记干事应领的薪酬的全部或一部分：

(a) 拒绝根据第 1 1 (2)(b)条的规定编列初步名单；

(b) 在初步名单上遗淄合格被列入的人的姓名；或

(c) 在初步名单上列入不合格被列入的人的姓名。

初步名单 12. (I) 从指定日起算十四天内，登记干事应按照第二附则 2 号表

2 号表格 格所定格式，将在指定日当日正常居住在他所负贵选区内的一切有咨格

登记为选民的人的姓名，按字母顺序，写进初步名单，并将一份经他签

名、附注日期的名单公布。

(2) 每一初步名单应在公布后十个工作日内，每天在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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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监督所指定该名单所属选区内的地点，免费听由公众审查。

关于漏列 l 3. (1) 任何人如果发现姓名在初步名单上涌列或记载错误，要求将

和提出反 姓名列入或将错误改正，应在第 I 2 (2)条所规定的时期内，填就第二附

对的程序 则的 3 号表格，以书面通知他在指定日具有正常居民身份所在的选区的

3 号表格登记干事。

4 (I)、 4 (2) 任何在初步名单上巳列有姓名的人如果反对任何其他也列在

(2)号表格 名单上的人的被列入资格，应在第 I 2 (2)条所规定的时期内，填就第二

附则的 4 (I)号表格和 4 (2)号表格，通知他在指定日所正常居住的选区的

登记干事，并将后一表格以亲自交给或留置在所反对的人的平常住所的

方式通知所反对的人。

(3) 在本条第心段所称十个工作日之后的五日内，登记干事应就

全部要求和反对以及提出要求与反对的人的姓名，编列名单。 该名单

应在编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每天在上班时间，在总督所指示的该名单

所属选区内的地点公布，听由公众免费审查。

任命审查 14. (I) 总督应任命一审查于事，按照以下所述方式审查并编定该初

干事和订 步名单。 审查干事可以获得总督所核可的工作报酬以及旅行与其他费

正初步名 用的津贴。

单 (2) 审查干事订正初步名单所使用的地点或房屋应视为公开法庭。

5 号表格 (3) 在第 l 3 条第(3)段所称允许公众对所列出要求与反对的名单

审查五天的期限满期后，审查干寥应在二十一日的期间内，在他所选定

的日期开庭，并应在开庭前以第二附则 5 号表格所定格式将初步名单的

订正和订正的地点公告六天。

初步名单 15. (1) 登记干事应在第 I 4 {3)条规定的日期将列有他所收到的要求

订正程序 和反对的名单交给审查干事，审查干事接到名单应即加以审查，将他认
为巳证明合格将姓名列入名单的人的姓名列入初步名单，将他认为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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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错误在初步名单内改正，并将经反对者提出反对、经他认为巳证
明

不合格将姓名列入初步名单的人的姓名从该名单上划除。

(2) 如果反对者既未亲自出庭，又没有请律师出庭，也没有依法

授权另一选民代替出庭，则所提的反对应予批驳不准。

(3) 根据本条例出庭订正初步名单的审查干事应有权视情况必要

将审查推延至适当时侯并且推延次数不限，该审查干事也有权维持
法庭

第 4 章 秩序，一如地方法官根据《地方法官令》所具有的权力。

(4) 如前段出庭的审查干事应就一切要求和反对作出决定，并在

初步名单上所有划除姓名、增入姓名、修改错误或遗澡之旁签上他的
缩

写姓名；初步名单最后决定后，审查干事应在每一页上签名。

(5) 如果审查干事认为任何人提出的要求或反对缺乏根据或轻率，

他可以命令该人偿付实际调查费用，包括证人费用，这类费用应
可在任

何有管辖权的法庭提出诉讼而收回。

(6) 任何人因审查干事的决定而受损可以采取地方法官根据《地

方法官令》的规定而上诉的方式，提出上诉。

订正初步 In. (I) 各选区初步名单的订正完成后，审查干事应将名单上的姓名

名单应予 顺序编号，并于签名后将名单印出，按各选区分别装订。

证明并定 心 审查干事应正式证明装订好的名单，然后以一份送交本选区

为选民名 的选举主任，一份送交选举监督。
册

(3) 送交选举监督的一份名单应视为该选区的选民名册，在总督

以宣告指定的日期开始生效，并在根据本条例规定下一次编造的
选民名

册生效前继续有效。

(4) 如果由于对审查干事的决定提出上诉，结果有必要在选民名

册上增入姓名或划除姓名，则应由选举监督作此增入或划除，并
应对所

增入的姓名给予选民名册中前一姓名相同的编号，但附加一个或
多个字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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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选举安排

下达举行 I 7. (1) 总督应为每次立法议会成员的普选以及因死亡、辞职或其他原

选举的选 因出缺议员的补选，对需要选出议员的各选区的选举主任下达盖有官印

举令 的选举令。

6 号表格 (2) 选举令必须使用第二附则 6 号表格所定的格式，注明提名候选

通告提名

时地

7 号表格

8 号表格

人的日期（不得少于收到选举令起算七个整日）和地点... 需要举行投票

的投票日（不得少于提名起算十四个整日）、以及该选举令应送交总督

的限期日。

(3) 各选举主任接到选举令后应即着手按照以下规定举行选举。

I 8- (1) 各选举主任在接到选举令后，应按照第二附则 7 号表格的

格式张贴通告，订明提名侯选人的时间地点。

(2) 上述通告应在提名日前公布至少七整天。

(3) 提名单应按照第二附则 8 号表格的格式，由选举主任提供。

(4) 在巳定的侯举人提名日期... 地点、各选举主任应在上午 1 0 时

至下午 1 时以及下午 2 时至 4 时出席，接受依法合格竟选议会席位的侯

选人提名。

(5) 每一候选人应在提名单上由该候选人竟选选区的至少两名巳登

记选民提名；候选人对提名的同意应在该提名单上写明并由证人一人证

明：

但侯选人不应仅因在提名日之后他的提名单上任何签字人的姓名在

该选区的选民名单上被划除而被视为没有被合法提名。

(6) 如果在规定为侯选人提名日的下午 4 时，只有一个侯选人被提

名竟选空缺席位，则竞选主任应宣布该候选人巳当选，并立即在选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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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号表格 上加签，以第二附则 9 号表格所定表格上证明该候选人当选，并将巳加

签的选举令送交选举监督，在该令上专为此目的限定的时期内转递总督。

退出竟选 (7) 任何经合法提名的侯选人可以在投票日前至少三整天之前，以

签字的通知通知选举主任退出竞选，已退出的侯选人所得选票应全部无

效。

(8) 如果一侯选人在选票巳印好后退出，则选举主任应以电报或信

件将该退出通知选区内的各投票站主任；如果时间允许，并应将退出通

告印发各投票站主任。 各投票站主任应在投票日将该印发的退出通告

张贴在投票站内显著地点。 如果时间不足以印发退出通告，各投票站

主任应在接到选举主任电报或信件获悉有候选人退出后，自行手写一份

有人退出的通告，张贴在他投票站内的显著地点。 在上述任一情况下，

投票站主任都应在发选票给每一选民时，将该候选人的退出告知该选民。

(9) 如果有人退出后，只剩最后一名候选人，则选举主任应宣布该

最后一名侯选人合法当选，不需等待指定的投票日举行投票。

保证金 19. {l) 侯选人或其代表应在他被提名的当日或之前，向选举主任

交保证金一百美元，如不交保证金，该候选人的提名无效。

(2) 保证金可以用任何法定货币交存。

(3) 选举主任收到按照本条第{l)段的每一笔保证金后，应立即将全

额送交群岛的财务秘书。

(4) 如侯选人在交保证金后按照第 I 8 条{7)段的规定退出，则群岛

财务秘书应将该笔保证金还给原来交存的人；如侯选人在交保证金之后、

举行投票之前死亡，则如果保证金是他本人所交，应退还给他的合法个

人代表，如果不是他本人所交，应退还原来交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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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的 20~(1)如巳交上述保证金的侯选人没有当选，并且所获选票没有超

没收或发 过所投票总数的十分之一，则所交存的保证金没收；在所有其他情况下，

还 则群岛财务秘书应在选举结果宣布后，尽快将保证金发还侯选人、他的

私人合法代表、或交存该保证金的人。

(2) 为计算本条的规定，所投票应指所计算的票（不予计算的票除

外）。

有竟争的 21. {l) 如果一选区内有一个以上合法提名的侯选人，应举行投票；

选举，公遇此情形，选举主任应将选举延至选举令上所定的日期，按照以下规定
布日期、

在该日进行投票。
地点等

(2) 选举主任宣布选举日期后，应视情况许可尽快按照第二附则IO

I 0 号表 号表格所定格式张贴通告，注明投票的日期和时间、该选区的投票站位

格 置、被提名竞选的侯选人姓名、以及计算该选区各侯选人所得票数的地
点... 日期和时间。

投票站 22. (l) 在按照第2 I 条第(2)段所张贴通告上指定的投票日，选举

主任应开放他所负责的选区内由选举监督决定的各投票站。

(2) 选举主任应使每一投票站有他所认为必要数量的隔间，足够使

选民在存茵兰的地方划选选票。

(3) 除选举令另有指示外，各投票站应在上午 7 时开放，下午 6 时

关闭。

投票站主 23. U) 选举监督应在总督核可下在每一投票站任命投票站主任一人

任 负责收票，但不得任命任何在该次选举中的侯选人所聘用的人或他的代

表担任投票站主任。 如选举监督认为适当，可以自己担任任一投票站

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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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表格 (2) 投票站主任获得任命后，应立即在按照第二附则 I 3 号表格所

定的宣誓书上签字宣誓，并将宣誓书送交选举监督。

事
表
办
号
票

4

投
员

1
格

24- (1) 选举监督应在总督核可下为各选举区的每一投票站任命投

票办事员一人。

(2) 投票办事员获得任命后，应立即在按照第二附则 I 4 号表格所

定的宣誓书上签字宣誓，并将宣誓书送交选举监督。

(3) 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期间死亡或不能执行其职务，投票办事员

应立即担任投票站主任，并任命其他人担任投票办事员。

(4) 如投票办事员在投票期间死亡或不能执行其职务，投票站主任

应立即任命其他人担任投票办事员。

(5) 按照本条第(3人 (4)段所作的任命，应立即由任命的人向选举监

督报告。

选票箱 25. (1) 选举监督应向各选举主任提供选票箱，其数目与各该选举

主任的选区的投票站数相等。

(2) 每一选票箱应以坚牢材料制造，附有锁和钥匙，向上开能投入

但不能取出选票的长形小口；除非开锁否则不能取出远票。

提供选举 26. (l) 选举主任应向每一投票站主任提供选票箱一个及他认为必

用品 要数量的选票。

(Z) 选举主任应向每一投票站提供一－

固 汪明所提供编有序号的选票箱数目的说明：

(b) 使选民在选票上划选的用具；

{c) 在选票上盖官印的必要用具；

(d) 至少两份他所负贵的选区的选民名册（以下称为“正式选

民名单,,)'并经他正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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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5 号表 (e) 至少五份按照第二附则 I 5 号表格所定格式的选民需知；

格
{f) 一本空白投票登记册；

(g) 几种由选民或其他人宣誓的宣誓书；

(h) 其他为按照本条例所定方式进行选举的必要用品。

监票和计 27. (1) 每一侯选人可以在投票开始前任命监票代理人一人到投票

票代理人 站监票，另计票代理人一人在计票时到场。

(2) 一监票代理人或计票代理人可以接受一个以上侯选人的任命。

(3) 各监票、计票代理人应以书面任命，写明被任命人的姓名和地

址，由侯选人签名后交给投票站主任或选举主任。

投票 28. (1) 投票应按照第34_ 35 ... 36 条的规定，在各选区进行不记

名投票。

选票 (2) 选民的票应按照第二附则 I 7 号表格的格式印成（称选票），

I 7 号表 按侯选人姓的字母顺序列出侯选人的姓名、特征、住址，并依序编号；

格 各项资料应与提名单上的资料完全一致。 每一选票背面应印一号码，

并应有一正面印有同一号码的存根，选票与存根中间应有一条打涧线。

视察投票

站

选民投票

地点

29. 每一投票站主任应在规定投票日之前或当天前往投票站，视察是

否具有前述投票时所需的适当便利。

30. (1) 任何人必须姓名巳登记在投票区所在选区的正式选民名单

上，才有资格在该投票区投票。

(Z) 在选区正式选民名单上列有姓名的任何人，即使投票日不住在

该选区，应有权在该选区投票：

但任何人不得在一个以上选举区投票，或在同一选区的一个以上投

票站投票，或在同一日在同一选区投票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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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人违反前段规定即应以违法论罪，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

应可处五百美元罚款或六个月徒刑．

投票限制 31. 任何人不得投票选出多于应补席位的候选人．

投票程序 32. (I) 在规定开始投票的钟点，投票站主任和投票事务员应在侯

选人、侯选人的监票、数票代理人、以及巳到场的选民之前皇打开选票

箱，确定其中没有选票或其他纸张皇然后锁上票箱息钥匙由投票站主任

保管；选票箱应置于所有当场的人都能看清的一个桌上，并在结束投票

前保持在该位置不动．

(2) 选票箱上锁后，投票站主任应立即请选民投票．

(3) 投票站主任应负责接纳每一选民进入投票站，并注意他们在投

票站内或其附近不受阻挠．

(4) 每一选民进入投票站时应宣布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职业． 投

票办事员当时应确定该选民的姓名是否列在该投票站的正式选民名单上．

该选民在该投票站投票的资格确定后，他的姓名、住址、职业应登记在

1 6 号表 第二附则 1 6 号表格所定格式而由投票办事员保管的投票登记册上，登

格 记册上该选民姓名栏前应注明该选民在正式选民名单上的顺序编号皇然

后应立即让该选民投票1 除非有一选务干事或在投票站的侯选人的代理人

要求他先宣誓．

(5) 投票办事员应一

(a) 按照投票所主任根据本条例规定而作出的指示，在投票登

记册上姓名各行填入记录；

(b) 选民将选票投入选票箱后，立即在投票登记册各选民其姓

名旁填”已投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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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选民办理过宣誓或认证，则在投票登记册上各该选民姓

名旁填＂巳宣誓”或“巳认证”等字皇并注明宣誓或认证

的性质；

(d) 如经合法思求选民宣誓或认证但该选民拒绝息或经合法要

求选民回答问题而该选民拒绝，则在投票登记册上该选民

姓名行注“拒绝宣誓”或“拒绝认证”或“拒绝回答问题”

等宇．

允许进入 3 3. (1) 投票站主任应维持投票站秩序，管制同时进入投票所的选

投票站的 民人数，并除第 38 条允许留在投票站内的人外阻止其他人进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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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侯选人的代理人应站在适当位置，使他们能够看到每一个进入

投票站要投票的人，并听到他们自报姓名身但是不能看到选民怎样投票．

除在本条例所允许的范围内皇代理人不得于涉选举程序．

(3) 如任何人经警告后仍不服从投票站主任为了维持投票站秩序而

而下的指示身则投票站主任依法可以命令将该人逐出投票站．

34. (1) 每一选民应从投票站主任领到选票一张；投票站主任应

在选票上按照第二附则 1 7 号表格所定的适当位置事先签上他的缩写姓

17 号表 名，使签字在选票折叠后仍可以看到，又在该选票的存根上注上与正式

格 选民名单上相应顺序号相同的号码，这个号码也是登上投票登记册上的

号码．

(2) 投票站主任应告诉选民怎样划选，并叠好选民的选票，指示选

民在划选后照样叠好投入选票箱，但不得询问或看见选民要选什么人，

除非是选民因不识字、目盲、或其他身体残障而不能按照本条例规定的

方式投票．

(3) 选民接到选票后应立即进入投票站的投票隔间之一，以黑色铅

笔（不得用其他种笔）在他所要投的候选人姓名旁空格中划叉，然后依照

指表斤先琴;使缩写签名和存根上号码都能在折叠状态时看到息并把选

票交给投票所主任鼻投票所主任不打开选票皇仅从缩写签字和号码检查

该票是否确是他发给选民的票皇如判定不误皇他应在该选民和其他在场

所有人的目视下，撕下存根，把选票投入选票箱．

(4) 选民不小心弄坏他领到的选票，以致选票不能照原样使用皇则

应将该票交还投票站主任皇由投票站主任在正面横写“污损”字样作废．

投票站主任然后发另一张选票给该选民

(5) 各选民投票时不应耽搁过久8 并在他的选票投入选票箱后立即

离开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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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在投票截止时间皇投票站内仍有巳到达投票站但尚未能投票

的合格选民息则投票应继续进行一段时间，使他们投票，但在投票截止

时间还没有实际进入投票站的人不得投票．

可以问选 35. (1) 投票站主任可以询问选民下列问题息如经侯选人或侯选

民的问题人的代理人要求，则应该询问一

特殊情况

的你就是这个投票区现在适用的正式选民名单上的某某吗？

{b} 你在这次选举中是不是已经在这里或别处投过票？

(2) 如任何人拒绝回答上段的问题皇投票站主任应拒绝发给他选票．

{3) 如任何人明知而故意误答上述问题皇即应以违法论罪，经地方

法官迅速定罪后｀可处五百美元罚款或六个月监禁.J 或并处五百元罚款

和六个月徒刑．

3 6. (I) 除了按照本条例关于证明选民资格和举行宣誓的所有其

的投票方 他规定外，如有人自称是某一选民，要求领取选票，而另一人巳经以该

式 人姓名投过票，则他仍有资格领到选票，在按照第二附则 1 8 号表格所

1 8 号表 定誓词宣誓表明身份后，或以其他使投票站主任满意的方式证明身分后，

格 进行投票．

(2) 遇这种情况., 投票站主任应在该选票上加签缩写签名.,并注明

该选民在正式选民名单上以及在投票登记册上其姓名旁登记的号码鱼同

时投票办事员应在投票登记册上登记一

(a) 该选民姓名；

(b) 注明他以同一姓名第二次投票；

(c) 巳要求他并举行了证明身分的宣誓，以及巳要求他并举行其他

宣誓；

(d) 侯选人提出的任何反对量并指明哪一侯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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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票站主任遇到因目盲或文盲之外的身体原因而不能按照本条

1 g 号表例所述方式投票的选民申请领选票时，应要求该选民按照第二附则 1 g 

格 号表格所定誓词宣誓如无人协助无法投票，然后协助该选民，在投票事

务员和侯选人的宣誓代理人之前，但不能有其他人在场，依该选民的指

示在他的选票上划选，并将该选票投进选票箱．

(4) 投票站主任可以用协助其他不能投票选民的方式协助目盲的选

民和因文盲而不能划选选票的选民鱼也可以应目盲选民或因文盲而不能

2 0 号表 划选选票的选民之请鱼因该选民巳按照第二附则 20 号表格所定誓词宣

格 誓并有具有该选区选民身分的朋友陪同鱼允许该目盲或文盲选民的朋友

陪同他进入投票隔间，为他划选选票． 在任何一次选举中任何人不得

为一个以上选民担任代划选票的朋友．

(5) 一个人按照本条第(4)段的规定被允许以朋友身分为一个目盲选

民或因文盲而不能划选其选票的选民在其选票上划选，首先必须按照第

2 1 号表 二附则 2 I 号表格所定誓词宣誓皇绝不泄漏他在该选民的选票上所划选

格 的侯选人姓名，并且未在该选举中以另一选民朋友身分在其选票上划

选．

(6) 任何选民如按照本条第(3)或第(4收方式在其选票上划选鱼投票

办事员应在投票登记册上该选民的姓名行内．除其他必要记载外，注明

其用这种方式划选选票的原因．

谁可以投 37. (I) 如果正式选民名单中的一个姓名、住址、职业同一个申

票 请领取选票的人的姓名、住址、职业非常相似身显然选民名单中的该选

2 2 号表 民就是指该领票人鱼则在按照第二附则 22 号表格所定誓词宣誓并符合

格 本条例所有其他规定后，该人应有资格领到选票并投票． 遇此种情况皇

在投票登记册上应记上正确的姓名、住址、职业、并在投票登记册上适

当的栏内注明已经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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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一个选民被投票站主任、投票办事员、候选人之一或候选

23 号表 人的代理人、或当场的另一选民要求，应在领票前先按照第二附则 23

格 号表格所定的誓词宣誓，如果他拒绝宣誓．应在正式选民名单他的名字

上划线消去他的名字，假使该选民姓名巳登记入投票登记册身也应在该

登记册上划线消去他的姓名，并在后面注明“拒绝宣誓,, • 

谁可以在 38.(1) 除投票站主任和投票办事员之外，选举监督、本选区的选举

场 主任、各侯选人、驻派投票站的各候选人代理人每站一人．以及值班警

24 号表

格

投票后程

序

官可以准许在投票时间内留在投票站内，任何其他人都不准留；

但任何侯选人和他的代理人都不得同时在同一投票站内连续停留十

五分钟以上．

(2) 各侯选人的代理人在被允许进入投票站时，应按照第二附则 24

号表格所定的誓词宣誓，绝不泄露他在场时任何选民所划选的侯选人姓

名．

(3) 侯选人的代理人如获得投票站主任允许身可以在投票截止前一

小时之前随时离开并返回投票站．

39. (1) 投票截止后身投票站主任应按照以下顺序立即

(a) 封闭选票箱；

(b) 计数姓名登在投票登记册上表示巳投票的选民人数，并在最后

一名投票选民的姓名之下一行立即登记“本次选举在本投票站

投票的选民数为．．。" J 并签名；

(c) 如有污损票J 应计数污损票数鱼并装入为此目的特备的信封，

在信封上注明污损票数，然后封好信封；

(d) 计数没有使用的选票鱼将它们连同巳使用选票的全部存根装入

为此目的所特备的信封，并在信封上注明未用选票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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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检查投票站主任发出的选票数目』同可能有的污损票数目、未

用选票数目、以及在投票登记册上巳登记投过票的选民数目核

沈以确定所有选票都有着落．

(2) 选票箱、投票登记册、装污损票和未用选票的信封、正式选民

名单、以及投票时使用的其他文件，应送到巳公告的计票地点，或送交

选举主任． 选举主任可以特别任命一个或一个以上送信员收取若干个

投票站的选票箱和上述各种文件；送信员把选票箱和文件交给选举主任

25 号表 时，应按照第二附则 2 5 号表格所定誓词宣誓．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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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票站主任应在送交选票箱和上述文件时，把各选票箱钥

匙放在为此目的准备的信封内，送交或亲自交给选举主任。

计票 4 0. (1) 各选举主任在接到每一选票箱后，应十分谨慎地保管，防

止除他本人以外的任何人拿到选票箱，并以他自己的封印封上票箱，使

人无法不破坏封印而开启，但同时其封印不致破坏或遮盖其他原有的封

印。

(2) 全部选票箱都收到后，应由选举主任开启计票，由在场的

侯选人或侯选人的代理人旁观，如杲侯远人或其代表无人在场，则至少

应有选民二人在场旁观。 选举主任应一

(a) 登记并计数每一侯选人所得票数（允许候选人或其代

理人，或无侯选人与代理人时的选民二人，完全看清

所数的选票但看不见选票背面的正式编号），并提供

计数纸给投票办事员一人和证人至少二人，使他们可

以在选举主任唱杲时自行计数；

(b) 以下选举票不予计算－

曰 没有划选任何候选人的票；

口 划了一个以上候选人的票；

已 有文字或记号可以识别选民的票，但任何选票不

得因为有投票站主任写的字、数扫或记号而不予

计算。

(3) 如在计票中发现任何选票的存根仍附在票上，选举主任应

（谨慎地不让在场的人看到上面的编号并且自己也不看）把存根撕下。

他不应仅为了投票站主任没有撕下存根而不计算该选票。



宣布投票

结果

得票相同

维持投票

站秩序

一 29 -

(4) 如在计票中选举主任发现投票站主任没有按照第 3 4 条第

(I)段的规定在选票上签缩写签名，他应在投票办事员和在场的侯选人或

其计票代理人之前，或候选人与其代理人不在场时而在选民二人之前，

在该选票上签他的缩写签名，并将该选票视同投票站主任原巳缩写签名

予以计算，只要他认为该选票是投票站主任所发的票并且发交投票站主

任的所有选票都照第 39 条第(1)(e) 的规定巳有着落。

(5) 选举主任应在投票登记册上特别印好的格式上记录任何侯

选人或其计票代理人或在场选民对选票箱内任何选票所提出的每一项异

议，并对该异议所引起的每一问题作出裁定。选举主任的裁定应即为最

后裁定，但可以因不服选举结果的请愿而推翻；每一项异议都应编号，

并在选票背面注上相应的编号，由远举主任签缩写签名。

(6) 凡是不属于选举主任不予计算的票都应加以计数，并应保

存一份各侯选人所得票数和不予计算票数的清单。 分别写明投各个侯

选人的选票应分别放入不同的信封；不予计算的票应放入一特别信封，

所有这些信封应由选举主任和愿意这样做的代理人或证人封上，并由选

举主任签名，或由上述代理人或证人代替签名或加签。

(7) 在计票结束时选举主任应宣布得最多数票的侯选人当选为

该选区的议员。

(8) 如两个或两个以上侯选人得票相同，加一票能使其中一人

宣布当选，则选举主任应投这一票。

41. (1)除本条如2)段另有规定外，在投票日开放投票的时间内，投票

站所在建筑附近一百码内不准任何人聚集或开会。

(2) 上段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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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该投票站等待投票的选民而该选民是服从投票站主

任或投票办事员或警官的指示与其他选民排成一队，

或

(b) 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合法进入或留在该投票站的人。

(3) 任何人违反本条任何规定应即以违法论罪，经地方法官迅

速定罪后，可处五百元罚款或六个月监禁，或并处五百元罚款和六个月

徒刑。

影响选民 42. (I) 在投票日开放投票的时间内，投票站所在建筑附近一百码

投任何侯 内的公共道路上或公共地不准任何人企祀影响任何远民投任何候选人的

选人 票或企图确知任何选民打算投或巳经投了哪一候选人的票。

选举结果

26 号表格

(2) 任何人违反本条第(1)段任何规定应即以违法论罪，经地方

法官迅速定罪，可处五百元罚款或六个月监禁，或并处五百元罚款和六

个月徒刑。

4 3. (1) 选举主任应在选举令明定的报告时期内，向选举监督送交：

(a) 连同按照第二附则 2 6 号表格所定格式的选举结果的

选举令，证明按照第 4 0 (7)条巳宣布当选的候选人；

(b) 说朋各候选人在各投票站所得票数的计票报告，并提

出关于从投票站主任所收到的选票情况的适当说明；

(c) 从存根上看出的收到该远区所发出选票的人数报告；

(d) 所剩未发出空白选票报告；

(e) 各投票站所使用的投票登记册、一叠存根和未使用的

选票、各叠分投各候选人的选票、一叠污损的选票、

一叠未予计算的选票、一壹各投票站所使用的正式选

民名单、各候选人的代理人的书面任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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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选举中所用的所有其他文件。

(2) 选举监督一接到当选立法议会成员的选举结果后，应按照

收到结果的先后次序，登记在他为此目的而保管的本子上，并随即立即

按照他所收到的先后，将当选候选人的姓名在《公报》上通告。

(3) 选举监督一接到当选立法议会成员的远举结果后，应在选

举令明定的时期内，将选举令连同经正式证明的选举结果转送总督。总

督应在收到上述选举令后七日内将该令发还选举监督，以便按照第 4 4 

条的规定妥为保存。

(4) 总督在每次普选之后，应立即命令按照投票区将每一侯选

人所得票数、未予计算票数、各正式选民名单上人数、连同他认为应列

入的其他资料，编成报告印出；并应在每年年底命令将该年中补选的结

果编成类似报告印出。

(5) 如任何选举主任故意迟延、疏忽、或拒绝依法宣布任一选

区中应该当选为立法议会成员的人当选，如关于该选区选举请愿案的听

询巳经裁定该人有权被宣布当选，则该故意迟延、疏忽、或拒绝宣布其

选举结果的选举主任，除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并另赔偿二百美元和费

用。

保管选举 44. (1) 选举监督应妥为保管第 4 3(1) 条所称的选举文件，不允许

文件 任何人拿取：

但如有人提出选举请愿，怀疑选举结果的确实性，选举监督应

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命令，将有争议的选举的文件送交法院负责官员：

又在任何选举后的十二个月之后，选举监督应可以合法命令将

该选举中使用的选举文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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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经最高法院法官命令，否则选举监督所保管的任何
上述

选举文件不得由人查看或提呈；法官如呆认为宣誓证据巳
充分证明查看

或提呈上述选举文件有助于提出或继续进行一件关于破坏选
举罪的控告

案，或有助于训查一项巳提出的关于怀疑发生破坏选举罪的
请愿案、或

有助于调查一项已提出的关于怀疑选举或选举结果的请愿
案，则法官可

以按照本段下达命令。

(3) 上述查看或提呈选举文件的命令可以附有法官认为适
当的

关于查看或提呈的人、时间、地点、方式的条件。

保管选票 45. 按照第 43 条规定将选举结果提出后，选举主任应立即将选举

箱 中所便用的选票箱连同钥匙与锁以及投票站所使用的屏风和
其他设备，

一并送交或亲自交给选举监督。

第四部分－选举请愿

对选举有 46. 下列人士，无论一人或一人以上，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选
举不

异议的请 当或立法议会成员当选不当的申诉（本条例中称选举请愿
）－

愿 (a) 该请愿所指选举中的投票人或有权投票的人；

(b) 声称在该次选举中应当选的人；

提出选举

请愿和保

证费用

(c) 自称是该次选举中侯选人的人。

47. 提出选举请愿时应适用下列规定：

(a) 请愿应在该请愿所指的选举由选举主任宣布成员当选
后七

日内提出，除非该请愿所指的选举结果涉及指控腐化行为

特别是指控在宣布结杲后任何成员付出、或有人为他付出

或在他知情下付出了金钱或其他报酬构成腐化行为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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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腐化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交付金钱或报酬后

十四天内任何时间提出请愿；

(b) 在提出请愿时或其后三天内，请愿人应交保证金，或由他

人代交保证金，以支付可能须要请愿人支付的一切费用和

手续费，如一

曰付给上法庭为他作证的证人；

口 付给被告的当选人或任何其他被告；

(c) 保证金应为一千美元，以最高法院书记官长所核可的不多

于四家的你证人所签的具结交付，或以现金交存于最高

法院，或部分签具结，部分交现金。

巳证明有 48. 如巳当选的候选人由审理控诉该当选候选人的选举请愿案的法

腐化或非 官裁定其本人或代理人有任何腐化或不法行为罪，其当选无效。

法行为罪

的侯选人

的当选无

效

一般的腐 49. 如在一项选举请愿中揭露，在该选举中为了推使或获得任何

化行为等 人当选所发生的腐化行为成非法行为、非法付款、或雇用人员的情况

使当选无 巳经相当普遍，足以有充分理由假定选举结果巳受影响，则如该人巳

效 当选，其当选应属无效，他不能当选担任该次选举所竟争的出缺议员

席位。

选举请愿 50. (l) 选举请愿应一如在最高法院的控案完全由法官审理。

的审判



－弘－

{2) 审判结束时，法官应决定是否被控的立法议会成员或另一

人应属合法当选，或者是否选举无效，并应正式证明他的裁决书送交

总督；法官的正式裁决书交到时，其裁决即成为最后决定；应按照他

的裁决肯定或改变选举结果，或下达新远举令。

法官权力 51. 在选举请愿的审判中，法官除遵守本条例的规定外，应具有

最高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时所具有的权力、管辖权、权威，并应传证人

宣誓作证，尽量在情况允许下同最高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情况一样；证

人伪证也应受同样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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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破坏选举罪

投票日不 52. (1) 在投票日，投票开始至结束期间任何时侯不得在进行选举

得出售或 的任何选区中任何地方出售、供售或赠送依 I 9. 7 5 年执照法颁发的执

赠送酒类。照所适用的任何酒类。

1975 年 (2) 任何人违犯本条规定应以违法论处，经地方法官定罪后，

第 I 3 号 应处二百美元罚款或六个月徒刑。

法令。

雇主应容 5 3. (I) 在投票日，每一雇主应让他所雇用的每一选民有适当时间

许受雇者 投票，任何雇主不得因选民在这段时间离开工作而扣除其薪金或其他酬

有时间投 金的任何部分。

票
(2) 任何雇主如果直接或间接拒绝给予投票时间... 或以惘吓 ... 

不正当的影响或任何其他方式干涉给予他所雇用的任何选民本条所规定

的投票时间，应以违法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应处二百美元罚

款或六个月徒刑。

选举干事 54. 任何选举干事如发生下列行为者：

违法行为 但） 在他依照本条例各项规定负责保存或编制的任何记录、结果报

告或其他文件中作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为与事实不符的记载或作他

不相信为合乎事实的记载；

(b) 准许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并非目盲、文盲或残障的人按照

为目盲、文盲或残障者规定的方式投票；

(c) 拒绝准许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为目盲、文盲或残障者的人

按照为目盲、文盲或残障者规定的方式投票；

(d) 故意阻止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有权在某一投票站投票的人

在该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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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故意拒绝接受或拒绝计算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是依照本条
例规定依正当手续投给一侯选人的选票；

(f) 故意将他明知或有适当理由相信并非依正当手续投给一侯选人
的选票算作是投给该侯选人的选票，

应以违犯本条例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应处一千美元罚款或六
个月徒刑。

投票日禁 5 5. (I) 在投票日，任何人不得为任何人提供或供应任何扩音器装
用扩音器 于或用于汽车、货车或其他车辆上进行政治宣传；在投票日任何人不得

为此目的在汽车、货车或其他车辆上装置或使用任何扩音器。

(2) 任何人违犯本条中任何规定应以违法论处，经地方法官迅
速定罪后，应处五百美元罚款或六个月徒刑。

贿赂的定 5 6. {I) 根据本条例规定，下列人等视为犯贿赂罪：

义 囮凡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向选民或为选民、或向选民
的代表或为选民的代表｀或向任何其他人或为任何其他人，赠送、借与
或同意赠送或借与或提议给予、允诺、或允诺谋得或设法谋得任何金钱
或财物，以诱使任何选民参加或不参加投票者，或由于选民在选举中巳
经投票或没有投票而作出上述腐化行为者；

(b) 任何人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向选民或为选民或向
任何其他人或为任何其他人，给与或谋得，或同意给与或谋得，或提议
给与、允诺... 或允诺谋得或设法谋得任何公职、职位或工作，以诱使该
选民参加或不参加投票者，或由于选举中选民巳经投票或没有投票而作
出上述腐化行为者；

(c) 凡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或为任何人给予任
何上述礼物、借款、提议、允诺、谋得或同意，以诱使该人谋得或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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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得任何人当选立法议会议员或在选举中谋得或设法谋得任何选民的选

票者；

(d) 凡依任何这种送礼、借款、提议、允诺、谋得或同意，或在

上述情况发生后即从事谋得、进行、允诺或设法谋得任何人当选立法议

会议员，或在选举中谋得任何选民的选票者；

(e) 凡向任何其他人预付、或给付、或使他收到任何金钱，不论

是供他自用或供他使用，其意图是以这笔金钱或其部分作为选举中行贿

之用，或明知故犯地向任何人给付金钱或使他收到金钱，由该人负贵全

部或部分用于支付或偿还选举中的贿赂者；

(f) 凡选民在选举前或选举期间，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

为自己或为任何其他人收受、同意或议定收受任何金钱、礼物、借款或

财物，或任何公职、职位或工作，作为在选举中投票或同意投票，或不

投票或同意不投票的报酬者；

(g) 凡在选举后因任何人在选举中曾经投票或没有投票，或曾诱

使任何人投票或不投票而自己或通过他人，直接或间接收受任何金钱或

财物者。



请客拉票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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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上述各项规定不应引申为或被解释为可以引申为包括在选举

时或关于该次选举为了或由于任何真正合法开支而付出或答应付出的任

何金钱。

(3) 在本条内“合法开支“包括一一

(a) 侯选人的代理人、秘书、游说者和送信者的费用；

(b) 租用车辆载运选民往返投票站的费用；

(c) 使用任何场所进行公共集会为任何人竟选或使用任何委员

会房间或办公室为侯选人助选或竟选的费用；

(d) 邮票、文具、印刷、广告、散发宣传材料和使用扩音设备

的费用。

57. 根据本条例锁定，下列人等视为犯请客拉票罪一－－

(a) 凡自己或通过地人，在选举前、选举期间、或选举后，直接或

间接给予或提供或偿付全部或部分费用，向任何人或为任何人

支付或提供食物、饮科、娱乐或供应品，以期腐化地影响该人

或任何其他人在远举中役票或不投票，或为了在选举中该人曾

经投票或没有投票而有上述行为者；

(b) 凡选民腐化地接纳或收受任何这种食物、饮科、娱乐或供应品

者。

不当影响 58 。根据本条例，任何人凡自己或通过地人，直接或间接对任何人

的定义 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暴力或压力、或自己或通过他人对任何人施加或

威胁施加身体或精神伤害损伤损害或损失以诱便或迫使该人投票或不投

票，或因北人在选举中已经投票或没有投票而作出上述行为者，或任何人

以绑架胁迼或任何诡诈手段妨碍或阻止任何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或因此

强迫、诱使或说服任何选民在选举中投票或不投票者，犯施加不当影响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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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请 59. 根据本条例各项规定，任何人犯贿赂罪、请客拉票罪或施加不

客拉票或 当影响罪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应判六个月徒刑或一千美元罚款。

不当影响

等罪的刑

罚

冒充的定

义

冒充罪的

刑罚

因贿赂等

选举中某

些非法行

为的刑罚

60. (I) 根据本条例，任何人在选举中以他人名义一－不论此人是

健在或已死亡或并无其人一－－申请领取选票者，或在选举中已经投票一

次而又在同一选举中以自己名义申请领取选票者，犯冒充罪。

(2) 任何人犯冒充罪或协助、唉使、建议或促成他人犯冒充罪，经

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应处一千美元罚款或六个月徒刑。

61 . 任何人被判犯贿赂罪请客拉票罪、不当影响罪、或冒充罪，或

罪而丧失 协助、啖使、建议或促成他人犯冒充罪者应（在任何其池处罚以外）一－

资恪 (a) 从定罪日起七年内不得登记为选民或在任何选举中参加投票；

(b) 在上述七年朋 l司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成员，如来在定罪前当选，

则不得保持其议员席位：

但如果有任何上诉，则在上诉裁决以前，以上观定应继续有效，其

后除非定罪判决被宣布无效，以上规定由上诉裁决时开始七年内继续有

效，除非审理上诉时法院判定七年的时间应由定罪那天开始。

6 2.. (I) 任何人一－－

(a) 明知本条例各项规定或群岛中任何现行法律禁止他自

己或任何其他人在选举中投票而故慈参加选举投票或

诱使或促使另外该人参加投票者；



煽动或共

谋破坏侯

选人集会

罪

有关选票

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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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选举以前或选举期间，明知故犯地发表关于某一候选人退

出竟选的虚假声明，以促成或导致另一候选人的当选者；

(c) 无论在普选或补选中，从选举主任按照本条例第 I 8 条第(1)

段的规定张贴通告日到选举投票次日期间，扰乱秩序，企图

阻止为一侯选人竞选立法议会成员而召开的公共集会的进行

者，

应以非法行为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判决后，应处以二百美元罚款，

并于定罪日起五年内不得在任何选举中登记为选民或参加投票。

(2) 任何人无论在普选或补选中，从选举主任按照第 I 8 条第(1)

段的规定张贴通告日到选举投票次日期间，煽动；同谋或共谋破坏秩

序，企图阻止为一侯选人竟选立法议会成员而召开的公共集会议的进

行者，应以非法行为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应处以一于美元

罚款或一年徒刑，或并处一千美元罚款和一年徒刑，并从定罪日起五

年内不得在任何选举中登记为选民或参加投票。

63. (1)任何人凡一

(a) 伪造或仿造或欺诈性地涂改或毁坏任何选票者；

(b) 未经适当授权而给任何人选票；

(c) 欺诈地将并非敕令投权他投进选票箱的纸张放进选票箱

者；

(d) 欺诈地从投票站中拿走任何选票；

(e) 未经任何适当投权而毁坏、拿走、开启或以其他方式于

扰选举中使用的任何选票箱或选票袋或选票者；

(f') 未依法登记为选民而在选举中参加投票者，



投票的秘

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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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违法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如果该人是选举于事，应处

六个月徒刑或一于美元罚款，如果他不是选举干事，则应处三个月徒

刑或科二百美元罚款。

(2) 在关于选票箱、选票或其他选举用品方面的犯罪的任何情报

或检举中，可以说明该选票箱、选票或物品由该一选举的选举主任负

责保管。

6 4. (1) 每一选举干事和依照第 2 7 条驻在投票站的代理人应

保持和协助保持该投票站投票的秘密性，除法律规定的某些目的外，

不得将巳经或没有在投票站领取选票或巳经投票或没有投票的选民的

姓名或正式选民名单上的登记号等情报告诉任何人，任何人不得在选

民划选时干予或企图干预或在投票站刺探或企图剌探在投票站的选民

将要或巳经投票给哪一名候选人。

(2) 任何选举干事或计票时在场的代理人都应保持和协助保持投

票的秘密性，并不得企图传出在计票时获得的任何情报，例如哪张选

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

(3)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诱使任何选民在选票上划选以后出示

选票，以向任何人透露他所选的候选人的姓名。

(4) 任何人违犯本条规定应以违法论处，经地方法官迅速定罪后，

应处六个月徒刑或五百美元罚款。

第六部分——其他规定

选民没有 65。 在关于选举或选举结果的任何诉讼中，不得要求在选举中

义务透露 巳投票的远民说明他投了谁的票。

其所投票



选民名册

的最后确

定性

选举费用

时间的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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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在任何选举中，任何人除非姓名巳根据本条例载于当时有

效的选民名册，否则无权参加投票；凡姓名载于名册的人都有权要求

和得到一张选票并参加投票，但必须符合本条例的各项规定：

但本条规定不得使群岛上现行法律所禁止参加投票的任何人有权

参加投票，或使这个人于投票后免受其应得的刑罪。

67. 各于事依照本条例应开支的费用和应获得的一切薪金和旅

费应由群岛总收入中支付。

68. (1) 在本条例内，计算时间时应将星期天包括在内（除非

有“工作日”字样），但应将圣诞节、耶稣受难日和任何公定假日除

外。

(2) 如杲依照本条例指定某件工作的日子是星期日或本条笫(1)段

规定应除外的一日，则该件工作可以延到第二日，如杲该日不属于上

述除外的日子。

69. < 1 9 5 9 年选民登记和选举条例》废除。



选区
, ___ ,,,,,,.,,, """'"' 

第一区

（大特克一西路）

第二区

（大特克—奥弗巴克）

第三区

（大特克—巴克萨利纳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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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畸,.—－一,.,.. .,, 

第一附则

说明
，一一·一一'"一

为大特克的一部分，南边在监狱以横贯岛屿的

东西线为界，东边以沿医院路归路穿越北韦

尔斯往北至海的一条线为界。

为大特克的一部分，南边和西边以第一区的界

线为界。

为大特克的一部分，北边在监狱以横贯岛屿的

东西线为界，南边沿寿医生巷的西岸经过马

克斯易路、克拉克巷、温斯街、默里路、往

东至东岸为限。

第四区 为大特克的一部分，以北即第三区。

（大特克—大特克岛南部）

第五区 即盐礁岛。

（盐礁）

第六区 为南凯科斯的一部分，南边从西岸沿斯旺街、

（南凯科斯一南凯科斯北部） 巴斯登街、往东至东岸为界。

第七区 为南凯科斯的一部分，以北即第六区。

（南凯科斯－南凯科斯南部）

第八区 包括下列住区：现款村、贝尔蒙特、笑地、克

（北凯科斯博特尔克里克） 尔山、里奇蒙、温泽、贝尔维尤、大丘、史

密斯、格林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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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说明·--.. ,,,,,.,, .. ,_ .. -"""'"'""圈__ ,., 

第九区 包括下列住区：丘、惠特比和三迪角、帕罗特

（北凯科斯丘） 礁岛。

第十区 包括普罗维登夏莱斯、松礁和西凯科斯等岛。

（普罗维登夏莱斯）

第十一区 即中（或大）凯科斯岛

（中凯科斯）

沿街道或其他通递分界时，应以街道或通递的中间线分界。

注意—

第二附则

1 号表格

登记通告

第 I 1 (2)(a)条

(a} 调查........ …..... 选区(…·…·投票区）所有合格选民的工作定于........…年.... …·月

．．．．偏... 日开始，.... …..... 年.... …·月…..... 日结束。

(b) 上述........... …·选区(….....投票区）的登记干事为·……· …· 

(c) 凡未因本通告(d)段所列任何理由而失去资格的人，皆有资格在上述选区登记

为选民，只要他（她）—

H 是年满十八岁或以上的英国臣民；

口 在本群岛出生，或父母之一在本群岛出生，或在指定日前七年内平常至

少有五年在本群岛居住；

已 在指定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有十二个月住在本群岛，而在指定日当天仍住

在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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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下列各类人不得在上述选区登记为选民一

曰 曾被女王管辖区内法庭宣判死刑，或正在服上述法庭所判十二个月以上

徒刑，或正在服由上述法庭判刑但有关当局以其他方式取代的刑罚，

或已被判徒刑但正在缓刑期的人；

已 经证明精神错乱的人或经本群岛现行法律裁决心理不健全的人；

己 因破坏选举罪经本群岛现行法律裁决不合格登记为选民的人。

(e) 上述选区合格选民初步名单将从…………年·……月…·…·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在上

述选区公布。

日期............................

顺序编号 住 址

2 号表格

初步选民名单

选区

（选姓民在姓前名 ) 

登记于事

第 I 2 (1)条

职 业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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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表格

要求列名申请书 第 I 3 (I)条

受文者…·…·…·选区登记干事。

注意申请人.................... ，住... . ........................................................................ .. 

（姓名） （地址） （职业）

合格列入....…..... …·选区的初步选民名单，但是姓名、住址和职业（漏列）（记载错

误），谨此申请修改名取加入本人姓名、住址和职业）（改正有关本人姓名、住址

和职业的部分）如下（划去括弧内不适用的字句）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名）

—-—-· 
4 号表格 第 1 3 (2)条

(1)反对列名申请书

受文者：….........选区登记干事。

注意：申请人........ ............ ........ ............ .... .. ......................................................... . 
（姓名）

，住 （住址）

…..... …· …...... …............. ….... …......... 合格列入.........….... 选区初步选民名单，并已列入无

（职业）
、口

灰：

我反对初步名单中列入.. .......... …..... …..... , 因为此人不合格，理由如下： ........... . 

日期：······--·--年........ 月........ 日

（反对者签名）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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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所反对者通知书

受文者：．．．．．．．．．．．．．．．．．．．．．．．．．．．．．．．．，住.................................... 姓名巳列于.........................

（姓名） （住址）

选区初步选民名单，谨通知你：我反对将你的名字保留在上述….; ....... 蠡．．．．．．．．．．．……..选

区选民名单，理由为·…....……...... …..... …..... ….'你需在审查，上述名单时提出资格证

明。

日期： ........... 年········ 月........ 日

5号表格

审查通告

（反对者签名）

第 1 4 (3)条

注意：蠡...…......... …·选区的初步选民名单将由下面签字的本人于....... …年.... …·月

······--日............ 时在......................................俨....................... 予以审查。

（地点）

日期： ............ 年........ 日........ 日

（审查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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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表格

第 17 (2)条

选举令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其他领域及领土女王、英联邦元首、护教者、

承蒙主恩的伊利莎白二世。

受文者： 选区选举主任。

鉴于《 1 9 7 6 年选民登记和选举条例》第 1 7 条第(l)款规定，为每次立法议

会成员的普选以及为因死亡、辞职或其他原因出缺议员的补选，总督应对需要选出

议员的各选区选举主任下达盖有官印的选举令：

＊（鉴于我认为应下达选举令，以便选举立法议会成员： ) 

（鉴于由于. • . • . . • …该选区民选议员席位出缺）

因此，现在我…. . • …. .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总督，要求你于．．．．．．．．．
年月日，在 ．．．．．．．办理候选人提名，其后如有需要，于..…. • . 年…
月 日上午 时至下午 时依法选举上述选区的本群岛立法议会成员，..... 
并于 年 月 日以前将选出的议员姓名予以证明后送交本人。................ 

签名并盖官印， 年 月 日。........... 

* 划去括弧内不适用的字句。

. . . . . . . . . . . . . . . 
（总督）

7 号表格

第 I 8 (1)条

提名通告

总督巳发出 选区选举立法议会成员的选举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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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选举主任定于. • . • …年．．．月．…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和下午二时至四时

在．．．．．．．．．．．．．．．．进行．．．．．．．．．． 选区议员的提名。

．．．．．．．年．．．月．．．．日。

.................... 
（选区选举主任）

8 号表格

第 I 8(3)条

提名单

下列签名人为 选区选民，谨提名下述人士为担任. . . . . . . . . . . . 
选区议员适当人选，谨证明就我们所知他具有竞选立法议会成员的资格。

姓 名 住址

_i_

_
.1;1

1
·~

. 

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签

以上提名单上被提名人…………谨同意被提名为竞选………．．选区立

法议会成员的候选人。

签名证明， ．．．．．．．年．．．月．．．．日。

.............. 
（候选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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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被提名人签名时的证人：

. . . . . . . . . . . . . . . . . . 
（证人签名）

9 号表格

第 I 8 (6)条

无竞争的选举

谨证明：没有其他候选人被提名，遵照选举令，当选…．．．．．．．．选区的议员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提名单填入当选议员姓名、住址和职业）

（划去括弧内不适用的字。 ) 

日期： ．．．．．．．年．．．月．．．．日。

1 0 号表格

选举通告

注意：．………．．选区立法议会的成员的选举。

. . . . . . . . .. . . . . . . . 
选举主任

第 2 1 (2)条

定于……· 年…月…日上午．．．时开始，至下午．．．时，在上述选区下
列投票站进行投票：

投票站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述选区侯选人如下：

侯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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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侯选人所获票数将于．．．．．．．．年．．．月．．．日．．午．．．时在．．．．．．．．．．．．．．

计算，谨请一切人等注意并按时投票。

日期： ．．．．．．．年．．．月．．．日。

....................... 
（选区选举主任）

1 1 号表格

第 6 {5)条

登记于事宣誓书

谨宣誓：将按照《 1 9 7 6 年选民登记和选举条例》规定，................ 
尽力忠诚执行 ……．．．．选区登记干事一切职等。

监誓：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号表格

选举主任宣誓书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干事）

第 7 (2)条

．．．．．．．．．．．．．．．经任命为．．．．．．．．．．．选区选举主任，谨宣誓：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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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6 年选民登记和选举条例》规定，尽力忠诚执行. • …. • • …选区选举主

任一切职责

监誓：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号表格

投票站主任宣誓书

.................. 
（选举主任）

第 2 3 (2)条

下面签名人 ．．．．．．．．．．，经任命为．．．．．．．．．．．选区．．．．．．．．．．．．．投票站

主任，谨宣誓：将按照法律，不以偏倚、恐惧、喜爱或好恶的态度，忠诚执行投票

站主任的职务，决不泄漏在此次选举中我在场时任何选民在上述投票站所投选候选

人的姓名。

谨誓。

...................... 
（投票站主任）

．．．．．．．年．．．月．．．日监誓：
..................... 

1 4 号表格

第 2 4 (2)条

投票办事员宣誓书

下面签名人．．．．．．．．．．．，经任命为............ 选区．．．．．．．．．．．．．．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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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办事员，谨宣誓：将按照法律，不以偏倚、恐惧、喜爱或好恶的态度，忠诚执

行投票办事员的职务，如有必要担任投票站主任，亦忠诚执行其职务，决不泄漏在

此次选举中我在场时任何选民在上述投票站所投选侯选人的姓名。

X 。

谨誓。

................... 
投票办事员

．．．．．．．年．．．月．．．．日监誓：
..................... 

1 5 号表格

第 2 6 (2)(e)条

选民需知

I .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投票站投票。每一选民只能划选一个候选人。

2 • 选民进入一个隔间，用隔问内准备的铅笔在所选候选人名字的右边空格划

例如：假设约翰· 琼斯和乔治· 史密斯为侯选人，选民希望投约翰· 琼斯，则

应在琼斯名字之旁划 x, 见样张一一

琼斯约翰

店主 X 
博特尔克里克

史密斯乔治

术匠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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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选民随后应将选票对摺，露出投票站主任缩写姓名和存根号码，使在撕去

存根时不须打开选票；然后将摺叠的选票交还投票站主任，投票站主任应以全部在

场的人（包括该投票人）明白看到的方式撕去存根，并将选票投入选票箱。选民应

即离开投票站。

4 • 如果选民无意污损了选票，可以交还投票站主任处，如果投票站主任认为

确实不是故意污损，便交给他另一张选票乌

5 • 如果选民在选票上做记号，使其后可以认出是他投的票，或划选了一个以

上候选人，他的选票即属无效，不予计算Q

6 • 如果选民将选票携出投票站，或将不是投票站主任交给他的其他任何纸张

投入选票箱，即可处以监禁三个月或一百美元罚款。



I 6 号表格

投票登记册 第 3 2 (4)条

! 
选民申请投

：票时的顺序

: 编号 1选民姓名 I 职业
; 

在另一人巳以此人身份 1 

投票后申请选票人的记事

! 选民在选 i 如果谗扣也一五言丁(bl-'--一- -一一－—－ ---- ------一一 1

通讯址民名单上誓，其所填宣誓记录巳宣，记录选民 姓名1 选民在选民 i I 以任一侯选人身份的序号 书的编号 ，婴辈绝 巳投票 I I名＄韵顺记录巳宣誓 1 提出的｀何反对音

选 民 记 事

I 

! 

备注

55 

(a) 如巳宣誓，填入＂巳宣誓”和宣誓书编号；如杲拒绝，填入“拒绝宣誓＂．

(b) 将选票投入选票箱后，填入”已投票...



6700 号
应

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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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号表格

选票

投票登记册内给予选民的顺序编号

存根

选票

投票日

才摺叠勿超过此线

1 . 詹姆斯约翰

店主

博特尔克里克

2. 鲁宾逊彼得

术匠

丘

3. 史密斯乔治

技工

大特克

第 2 8 (2)和 3 4 条

选区

•• - 一． 一山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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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号表格

在另一人巳以其姓名投过票后领取选票的选民的身份宣誓书

你宣誓是

第 3 6 (1) 条

（照正式选民名单上的姓名）

住

（照正式选民名单上的住址）

姓名巳列入给你看到的正式选民名单。

谨誓！

1 9 号表格

残障选民宣誓书

你宣誓你因身体残障，如无人协助无法投票。

谨誓！

（姓名）

2 0 号表格

目盲或文盲选民宣誓书

，住

宣誓你因（不能看）（不识字），如无人协助无法投票。

谨誓！

第 3 6 (3)条

第 3 6 (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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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号表格 第 3 6 (5)条

目盲或文盲选民的朋友的宣誓书

1 . 你宣誓决不泄露代表目盲／文盲选民在选票上所划选的侯选人姓名。

2. 你未在此次选举中以目盲或文盲选民朋友的身份替他在选票上划选。

谨誓！

2 2 号表格 第 3 7 (1) 条

证明选民确为正式选民名单上

所指的人的宣誓书

你宣誓你有资格在此次立法议会成员的选举中投票，没有被取消在该选举中的

投票资格，并确信你是本投票站所用正式选民名单中的：

所填职业为

所填地址为

谨誓！

你宣誓一一一

2 3 号表格

资格宣誓书

1 . 是－－一年满十八岁的英国臣民，

第 3 7 (2)条

2. 在登记为选民之前二十四个月内有十二个月住在本群岛，并在登记当天仍

住在本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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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在本群岛出生；或

(b)父母之一在本群岛出生；或

(c)在登记为选民之日前七年内至少有五年平常是住在本群岛。

4 • 不属于任何类无选民资格的人，也没有因为犯罪或心理不伴全丧失资格。

5. 未因触犯《 1 9 7 6 年选民登记和选举条款》的规定失去资格。

6. 不是本选区的选举主任。

谨誓！

2 4 号表格

候选人代理人的宣誓书

第 3 8 (2)条

下面签名人 ，是 年

月 日在 选区竞选立法议会成员的侯选人

的代理人，谨宣誓：决不泄露在此次选举中我在场时任何选民在

本投票站所投候选人的姓名。

谨誓

（签名）

年月 日在 监誓：



- 60 -

25 号表格 第 3 9 (2)条

被派收集选票箱送信员宣誓书

经选举主任任命为 选

区送信员，谨宣誓：本选区 投票站选举日使用了共

个选票箱，由我送至 。上述选票箱由

交给我，我或任何其他人皆未曾开启，各选票箱和我收到时情况一样。

（签名）

年月日，在 监誓：

26 号表格 第 4 3 (1 狂）条

计票后宣布选举结杲

谨证明：遵照选举令，合法获得多数票，当选本选区的议员为

（照提名单上所填姓名、住址和职业）

（选举主任）

发文日期： I 9 7 6 年 5 月 I 2 日
总督
A. C. 沃森



附件五

I 9 7 6 年选举结果

人民民主运动 无党派侯选人 进步国家组织

占选民 (PDM) (:PNO) 

选民投票污损总票数人数 票数占总票数票数占总票数票数占总票数 当选立法议会议员

选区 人数人数票数 百分比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1 . 大特克，西路 297 248 6 242 釭-5 157 64.9 85 35.1 Oswald 0. Ski叩ings (PDM) 

2, 大特克，奥弗巴克 367 323 5 318 86.6 137 43.1 36 11.3 145 45.6 Nathaniel s. J. Francis (PNO) 

3. 大特克，巴克萨利纳北部
289 217 2 215 74.4 193 的 .8 22 10.2 James A.G. s. M忒a.rtney (PIN) 

4. 大特克，南部 329 256 14 242 13.6 146 60.3 96 39,7 Le记.s E. As七wood (PDM) 
~ 

5. 盐礁 132 110 110 83.3 61 55.5 49 44.5 Henry L. 诅lson (沺）

6. 南凯科斯北部 250 224 2 ·222 88.8 61 27.5 161 72.5 Norman B. Saunders (阿0)

7. 南凯科斯南部 226 迈8 1 197 87.2 121 61.4 76 33,6 Charles W. Maguire (Independent) a 

8 • 北凯科斯，博特尔克里克

359 294 4 290 80.8 200 69.0 90 31.0· Daniel A. Willi皿s (Independent) a 

9. 北凯科斯，丘 211 204 4 200 94.8 64 32.0 136 68.o Arthur 翋tter兑eld (珂o)

10, 普罗维登夏莱斯 325 287 2 285 87.7 让9 52.3 136 47.7 如ter E. Cox (Pffi:) b 

I I . 中凯科斯 210 1的 1的 90.0 77 40.7 112 59.3 Daniel 比 Mal.co血 (PNO). - ~ 

共计
2,995 2,550 40 2,510 8斗8 执3 33.6 559 22.3 1,3:08 牡.l

a 后来加入 J>DM . 
b 后来改属 PNO 。



附件六

1 9 8 0 年普选：

选区、投票站和选务干事

选区

大特克

第 1 区西路

第 2 区奥弗巴克

笫 3 区 巴克萨利纳北部

第 4 区 大特克南部

盐礁

第 5 区

南凯科斯

第 6 区北部

第 7 区南部

北凯科斯

第 8 区 博特尔克里克

第 9 区丘／惠特比

桑迪角

普罗维登夏莱斯

第 I 0 区小湾

五礁

兰山

中凯科斯

第 l l 区洛利马斯

班巴拉

康彻巴尔

投票站地点 选举主任 投票站主任 计票员

North Prinary School 氏r. Sterlin G2.rl立d Mr. Lewis H2.ll 

Women's Fe女 er:3.tion Building I·1r. J 祖:1cs Fulford I'Ir. Carl G红cincr

High School - Science Blocli:: Mr. Hu己h Fulford I1rs. Julia Willi 尘ns

Early Rose Lodge Jfr. Thomas Saunders Mr. John Tcylor 

Salt Cay PrirJary School 

South C~ico·Prioary School t'ir. Allen Knight 

Cour七 Room Ifr. 上lber七 I'Ialcolm

Pr运乙1 y School - Bottle Creek Mr 。 Her□印 H2ndficld Irs. Gv.rcndol沪1 Willi立S

Pri:::1立了 School - Kew I1r. 入lphous GA.rdincr lrs. lie卫lcss Tc:-;;~lor 

Pri!:1立y School - Sru1dy Point Ir. 上立立muc,l C立r;bc.11

Bight Pri□ 立y School r:r. I七uri~c Hc'.llchcll 炬s. I.:-丑the Pro.tt 

Five C2扣s Prioary School .1r. Livi1.g己 ~on G; 芯立

Blue Hills Co:c:nu.11i ty Centre r-Irs. Cecil了邸江g

Lor江ers Pri口a:ry School Mr. John Robin.son Miss ilec.l thy !fall 

B立b扛ra Prin立y School 

炉ncr. B:u- Frin立了 Sc~ool

Mr. Gt过lcy Brooks nr 。 I-:i!'lgslcy :Sce:n 

Rev. Peter Hell 

lr. Gcor(;c Fulford 

l1iss V习le过 e H立iltcn

Mrs. Dc:tis 八:::-thur

忏r. Earle .Fulford 

Miss M过ale). \-/沪:ns

Miss i-lonicu 8\-! 它r..n

Mr. Fr平kl:-n !io ore 

I'liss LE::athc \lilson 

f";r. No5l Higgs 

rr; 工r. Wal七 er H2二chcll
灼

I·lrs. HC;nrictt2, Del立C;j.

!':rs. Lillie.n Fo了bes

I、lrs. J cssic C 罕＃坎e:11

忏iss Sus::.n D~l扛lC了

Mrs. Thcl!:12. Li6:itbour-ne 

I-lr. C红lto:i::::社：：已

Mrs. Car立立d.'.l Forcec 

Mr. Gus 七avas Outten 

Miss Colnadz. T::yl~r 



阴寸 1午七

I 9 8 0 年选举结果

人民民主运动 无党派候选人 进步国家党

{PDM} (PNP) 

选民投票污损 总票数 占选民人数 票数 占总票数票数 占总票数 票数 占总票数

选区和候选人 人数人数票数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的百分比

1 . 大特克，西路
COALB的0立， Larry A. (PD立

330 272 l 匀l 82.1 巧8 58.3 113 41.7 

DURHA'l, Hendley D. (P:TP) 

2 . 大特克，奥弗巴克 ~4 319 1 318 85.0 132 41.5 36 11.3 150 切'. 2 
BCE:!, F.erbert (Pie. 无(lr党r(,阿.I)派P 
CLA~ 立， Glenn)关
FR/1.iJCIS, Hathan) 

3 • 大特克，巴克萨利纳北部 330 265 3 262 79.4 188 71.8 74 28.2 
SKIPPI'. 书 )r;s, Oswnld O. (PJ; 飞卡
WILLIP.:-!S, Richard :I. (p~;p 、

4 • 大特克，南部 329 匀8 4 匀h 83.3 16o 58.4 Uq 41.6 
氐六oc:,. Le社s E. (:>r:.;) 关
BROOKS, Cnrol E.{E!P) 

5. 盐礁 巧6 146 1 1q5 92.9 68 46.9 77 53.l 
汀ILSOH• P.enr.,• L. (PD* 勺 $ 
s:: 红II' 丛den L. (P冲）．

6 • 南凯科斯，北部
C笠，玉·.;:.::; (合::'.)

331 28o 2 匀"8 84.o 43 15.5 235 84.5 

5沁江芍s. ·ro元an J. (?·::--; * 
7. 南凯科斯，南部 304 247 1 246 8o.9 52 21.1 194 78.9 

t-·r !l .. t r. (r--,"关) 1.. ., , :.-rene~. ,, . 
饥恕主'., /.J.den C. (艺．．？）

8一．北凯科斯，博特尔克里克 399 3匀 3匀 82.0 70 21.4 3 0.9 254 竹.7

·,ir:,;:,r ;..:.:z , r: 刁niel ::. (无r'[,党''.)派
它~:-,, t.J. bert·,·. () 
'-'iS3IC:., Staffo::-1 A. { !'::?]· 

9, 北凯科斯，丘 2茹 211 1 210 的.o ·72 34.3 巧8 65.7 
COY.,Peter( 阿汉） , 

:a UTTF.RF!ELD. Al bra:r v! rrrr.) * 
10. 普罗维登夏莱斯 邓 !71 4 3句 90.4 巧8 -r,.6 2匀 62.4 

STUBBS, Sherlin .J. (P长D/1) 
cox 、 ~falter E. (即pj

11 . 中凯科斯 225 200 1 199 88.4 53 26.6 146 73.~ 
血佃立，5立U吐 (!lD::) 卡
卧比，巧her'-.'.:'. 行： ： F) 

共计 3,420 2,916 19 2,8勺 84.7 1~134 39.1 39 1.4 1,724 59.5 

夤 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侯选人。




